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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 為使本校評定學生之操行成績齊一作法，力求公允，特訂定本實施要點。 

二、  學生之操行成績分為五等： 
（一） 九ｏ分以上為優等。 
（二） 八ｏ至未滿九ｏ分為甲等。 
（三） 七ｏ至未滿八ｏ分為乙等。 
（四） 六ｏ至未滿七ｏ分為丙等。 
（五） 未滿六ｏ分為丁等（不及格）。 

三、  學生操行考查以下列規定辦理之： 
（一） 學生成績評分計算方式為：基本分加減由一般導師及生活導師評分，等

於實際分數。 
（二） 學生操行成績以八五分為基本分，九八分為最高分，由一般導師及生活

導師可酌情加減一至六分，評分四分(含)以上，需加註說明。並請於每

學期上課結束前二週內，送交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彙辦。 
（三） 學生校內、外活動績效獎勵案；依「高雄醫學大學學生獎懲準則」規定

辦理。 
（四） 學生平時之功過列為操行成績，依下列標準計算： 

1. 嘉獎乙次加操行成績０．五分；餘類推之。 
2. 記功乙次加操行成績一．五分；餘類推之。 
3. 記大功乙次加操行成績四．五分；餘類推之。 
4. 申誡乙次減操行成績０．五分；餘類推之。 
5. 記過乙次減操行成績一．五分；餘類推之。 
6. 記大過乙次減操行成績四．五分；餘類推之。 
7. 每學期班級代表加操行成績一．五分(即記功乙次)。 

四、 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委員會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，自公布日起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